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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摘要 
 

 

以色列的創新科技產業及知識產權制度 
 
 
1. 引言  
 
 
1.1 以色列是世界公認的高科技及創新樞紐。早於 1974年，
以色列政府在經濟部 (Ministry of Economy) (前稱工業、貿易和勞工部
(Ministry of Industry, Trade and Labor))之下成立總科學主任辦公室
(Office of the Chief Scientist)， 藉 以 推 動 國 家 的 產 業 研 究 和 發 展
(下稱 "研發 ")。 1984年制定的《鼓勵產業研究和發展法》 (Law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Industri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進一步促進以色列
產業的發展。該法律旨在鼓勵以色列公司投資研發項目，並由政府

共同分擔這些項目存在的風險。該法律賦權總科學主任辦公室推行

和管理所有由政府資助產業研發的支援計劃。  
 
1.2 以色列的創新科技產業於 1987年取得突破，當時該國決定取
消開發 Lavi戰鬥機 (以色列設計的軍用噴射機 )的計劃，改為購置較
便宜、由美國製造的F-16戰鬥機。這個取消自行開發計劃的決定，
導致數以百計在尖端的空氣動力學、航空電子學、電腦及電子領域

擁有豐富經驗的工程師轉投商業市場。  
 
1.3 由於大批前蘇聯科學及工程優才的湧入，加上研發技術成功

由學術界轉移至產業應用，以及跨國公司在以色列政府的支援及

獎勵下在當地開設研發中心，使以色列的創新科技產業在 1990年代
維持增長勢頭， 2000年代的發展更一日千里。此外，創業資金
(venture capital)公司在當地為未能獲銀行借貸的企業提供資金發展，
令以色列的創新科技產業進一步得到支持。在 2012年，以色列約有
70個活躍的創業基金，當中 14個是國際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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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為鼓勵發展創新科技產業，以色列在知識產權的範疇採用了

國際標準，務求創造一個有利的投資環境。有效的知識產權制度可

激勵創新，讓創新推動者和其他持份者能夠受惠於投資在成功的

研發項目。根據《 2013-2014年全球競爭力報告》 1，在  148 個經濟
體系中，以色列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排行第 34位，位列三甲的分別
是芬蘭、新加坡及新西蘭，而香港則排行第 10位。  
 
1.5 經過逾 30年的發展，以色列在高科技方面擁有相當的競爭
優勢。在2012年，以色列每  1 萬名僱員當中便有 135人任職工程師，
相比之下，美國和日本則分別只有 70人及 65人 2。此外，以色列的研發

總開支相對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 (下稱 "研發總開支相對比率 ")
在2011年達 4.38%，是歐洲聯盟平均比率 2.03%的兩倍以上。以色列
亦在 2013年全球創新指數 3 中位列第 14位，並在研發總開支相對
比率及創業資金交易的分項評估指標中排名最高。此外，以色列有

不少新創企業，其數目達 4 800間，僅次於美國的矽谷，而當中大部分
是高科技公司。  
 
1.6 本 資 料 摘 要 旨 在 為 工 商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供 以 下 資 料 ：

(a)以色列政府鼓勵創新科技產業發展的政策，以及 (b)從學術界至
產業的技術轉移在當地的發展。本資料摘要亦概述以色列的

知識産權制度，包括專利、商標及外觀設計方面的相關資料。  

                                            
1 《全球競爭力報告》由世界經濟論壇發布。世界經濟論壇是獨立國際組織，由約

1 000間頂尖機構及全球性企業組成。該報告評估全球各經濟體系的競爭力狀況，
就經濟體系生產力及繁榮的推動因素提供指標。  

2 請參閱 IVC Research Centre (2012)。  

3 全球創新指數由康奈爾大學、歐洲工商管理學院 (其在歐洲以外地區亦設有分校，
專門提供行政教育課程 )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共同發布。該指數是一個綜合指標，
根據 142個經濟體在提供有利創新的環境及開發創新成果方面的表現作出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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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的創新科技產業政策  
 
 
負責推動有關產業的政府機關  
 
2.1 以色列政府設立兩個部門負責推動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

分別是經濟部及科技航天部 (Minist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pace)。  
 
 
經濟部  
 
2.2 經濟部的工作重點是促進以色列的經濟增長，其成立總科學

主任辦公室，負責推行政府支援及鼓勵產業研發的政策，並設立投

資促進中心 (Investment Promotion Centre)，為創新科技產業引入外來及
本地投資機會。  
 
 

(i) 總科學主任辦公室  
 
2.3 總科學主任辦公室負責執行政府支援產業研發的政策，管理

不同類型的支援計劃。這些計劃旨在鼓勵創業、加強以色列的科學

資源、擴大產業的知識基礎，以及促進國內和國際層面的研發合作。 
 
 

(ii) 投資促進中心  
 
2.4 投資促進中心致力鼓勵外來資投資，並促進以色列機構與

外國機構的合作。為達到這些目標，該中心擔當資訊中心和協調的

角色。前者的服務包括解答外國和本地公司關於政府的鼓勵措施的

查詢，以及就某些查詢轉介適當的機關跟進。後者的作用是協助

以色列機構與外國大型機構建立直接關聯，期望藉此促成投資或

開展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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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航天部  
 
2.5 科技航天部負責訂定並資助國家優先發展的科學技術研究

範疇。該部亦向研究生發放獎學金，並邀請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合作

進行國際性的科研活動。  
 
 
鼓勵私營界別參與  
 
2.6 以色列政府透過《資本投資鼓勵法》(Law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Capital Investment)提供多項鼓勵措施及優惠，鼓勵本地及外來投資
者投資於產業項目。在以色列的優先地區設廠的公司，可獲政府提

供達核准投資額 24%的資助 4。外來投資者特別享有長達 10年的優惠
稅務待遇。至於大型跨國公司，若投資不少於  1 億 3,000萬美元
(10億1,000萬港元 )及每年營業額最少達到 30億美元 (230億港元 )，可
在最初 10年享有免稅待遇。  
 
2.7 以色列政府的鼓勵措施吸引了不少大型跨國公司進駐

以色列，例如微軟、思科、惠普和時代華納均在以色列設立研發中心

及進行企業收購活動。近年，亦有金融機構在以色列建立研發中心，

開發先進技術和應用程式，支援其全球金融業務。  
 
2.8 以色列的創業資金行業對高科技界別的蓬勃發展居功

不少，而創業資金行業本身亦受惠於政府的鼓勵措施。舉例而言，

外國投資者透過合資格創業基金投資在以色列的創新科技產業所賺

取的收入是免繳稅的。在 2012年，以色列約有 70個活躍的創業基金，
當中 14個是在以色列設有辦事處的國際基金。在 2003至 2012年期
間 ， 以 色 列 的 創 業 資 金 行 業 的 集 資 總 額 達 67億 7,000萬 美 元
(530 億港元 )。以色列的創業基金一般投資於通訊業、電腦軟件、資
訊科技、半導體、醫療儀器及生物科技。

                                            
4 優先地區主要是北部的加利利 (Galilee)、南部的內蓋夫 (Negev)，以及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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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科學主任辦公室提供的支援計劃  
 
2.9 總科學主任辦公室提供多項支援計劃，以鼓勵以色列創新

科技產業的發展。總科學主任辦公室推行的主要支援計劃如下 (詳情
載於表 1)：  
 
 

(a) 總科學主任辦公室的研發基金 (R&D Fund)是主要支援
工具，提供高達核准開支 50%的金額，有條件資助以色列
公司進行研發項目；  

 
(b) 科技培育計劃 (Technological Incubators Programme)為擁有
創新意念但缺乏資金的新生企業提供資助，以培育其

發展創新科技業務 5；  
 
(c) TNUFA計劃 (TNUFA Programme)針對處於非常初步階段

(前種子期 )的科技創業者，為其提供支援。每個項目可獲
高 達 核 准 開 支 85% 的 補 助 金 ， 上 限 為 5 萬 美 元
(389,000港元 )；及  

 
(d) MAGNET計劃 (MAGNET Programme)旨在資助由個別企業
及學術機構組成的聯營企業，攜手開發一般性的及競爭

前期的技術。計劃提供的補助金額高達核准預算的

66%6。至於有關生物科技、納米科技、醫療設備及儲水

和能源技術範疇的研究項目，則可獲批高達核准預算

90%的資助。  

                                            
5 科技培育計劃在 1991年推出，適用於全國各地，並由總科學主任辦公室提供指導及
支援。在 2013年，有 24間培育公司在以色列運作，每間公司推行 8至 10個項目。  

6 在MAGNET計劃下，透過與學者合作，產業公司能增加其在研究及技術方面的應用，
並加強其在發展具出口潛力的創新及高增值產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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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總科學主任辦公室管理的主要計劃  
 

計劃  計劃宗旨及目標  政府資助金及特許使用費 ( 1 )  

研發基金 ( 2 )    適用於所有有意參與技術研發
的以色列公司，不論小型新創

企業或大型公司。研發項目必

須持續最少  1  年，並預期能夠
開發新產品或可顯著改良現有

產品或工序。  

  資 助 金 額 ： 核 准 開 資 總 額 的
20%-50%。  

  特許使用費：首 3年為出售產品
收入的 3%，其後每年為 3.5%。  

  2012年的撥款總預算為 3億美元
(23億港元 )。  

科技培育

計劃  
  透過培育公司培育及支援擁有
創新意念的初次創業者，讓他

們能夠成立自己的公司，並把

意念轉化為商品。每個項目的

培育年期大約  2  年 ( 3 )。  

  資助金額：就 50萬至 80萬美元
(390萬 至 620萬 港 元 )的 項 目 而
言，最高資助金額為核准開資的

85%。  

  特許使用費：出售產品收入的
3%-5%。  

  2012 年 的 撥 款 總 預 算 ：

4,700萬美元 (3億 6,600萬港元 )。

TNUFA前
種子期計劃  

  為個別發明者及初成立的新創
企 業 在 項 目 的 初 始 階 段 提 供

支援，協助他們把意念轉化為

可行的研發計劃。提供的協助

包括評核項目或意念的技術及

商業潛力、擬備專利建議、製

造藍本、草擬業務計劃、確立

產業合約及引進投資。  

  資助金額：最高為核准研發開支
的 85% ， 每 個 項 目 的 上 限 為
5萬美元 (389,000萬港元 )。  

  特許使用費：出售產品收入的
3%-5%。  

  2012 年 的 撥 款 總 預 算 ：

400萬美元 (3,100萬港元 )。  

MAGNET
計劃  

  促進學術機構與產業公司之間
的合作。  

  資 助 金 額 ： 核 准 開 支 總 額 的
66%-90%(視乎計劃下的分類計
劃而定 )。  

  特許使用費：無須支付。  

註：  (1 )  特許使用費在項目成功發展為商業產品時才需支付，所支付的總額不可超過資助金額
與利息的總和。以色列政府將收到的特許使用費用作日後的資助，以鼓勵及支援更多

產業研發活動。  
 (2 )  基金沒有就研發活動的科學範疇作出具體規定。近年基金用作鼓勵創新項目所涵蓋的

產業十分廣泛，包括生物科技、納米科技、水務工業及傳統產業。  
 (3 )  經濟部表示，在 1991至 2012年間，超過 1 500間公司已成熟發展並獨立於培育公司，

當中 60%更成功引入私人投資。  
 

 
2.10 若總科學主任辦公室資助的研發項目取得商業成功，有關

公司必須支付特許使用費予以色列政府，作為資助金的償還。此外，

除非取得總科學主任辦公室的批准，否則在其資助計劃下開發的

知識產權不得轉移至國外。倘若開發的技術獲批准轉移，則必須向

政府退回資助金，並支付轉移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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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移民科學家  
 
2.11 以色列是一個吸納大量移民的國家，當中不少移民是科學及

工程學專才。以色列政府透過移民部 (Ministry of Immigrant Absorption)
之下的科技人才吸納中心 (Centre for Absorption in Science)，協助具備
相關資歷及經驗的新移民在學術及商界尋找工作，並資助聘請有關

移民人士的僱主的初期聘用開支。過去 10年，超過 14 000名具備相
關資歷的新移民及回流人士已向該中心登記，當中有 75%成功在相
關研發領域獲得就業。  
 
 
3. 從學術界至產業的技術轉移  
 
 
3.1 在以色列，不少大學設有技術轉移公司，把學術研究人員的

研究成果商業化，提供予企業應用。當中，魏茨曼科學研究所

(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轄 下 的 耶 達 研 究 及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Yeda Research &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以及耶路撒冷希伯來
大學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的技術轉移部門伊森有限公司
(Yissum Limited) 7 是全球盈利最高的技術轉移機構之一 8。技術轉移

公司負責推廣發明，並將知識產權商品化，所賺取的收益用以資助

學術機構進一步的研究及教育工作。  
 
3.2 在技術轉移的過程中，學術研究人員向技術轉移公司報告具

商業潛力的科研發明。技術轉移公司對有關發明進行評估，如評定

具商業價值，會辦理專利權申請並將技術發明商業化。每年，以色列

的大學及研究機構就大約 150項新技術發出專利特許，准予商業夥伴
發展、使用或出售有關科研發明。獲批特許的商業夥伴需支付費用，

而有關收入會由科研發明者及所屬研究機構共享。  

                                            
7 伊森大約於 45年前成立，歷年來已註冊超過 8 300項專利，涵蓋 2 300項發明，並批出
逾 700項技術特許。  

8 其他著名的以色列技術轉移公司包括特拉維夫大學 (Tel Aviv University)的拉莫特技術
轉移公司 (Ramot)、以色列理工學院 (Technion-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理工研究和
發展基金有限公司 (Techn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Limited)，以及巴依蘭大學
(Bar-Ilan University)的巴依蘭研究和發展有限公司 (Bar–Ilan Research & Development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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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知識產權制度  
 
 
4.1 以 色 列 是 世 界 知 識 產 權 組 織 9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成員，也是主要的國際知識產權條約締約國，例如
《專利合作條約》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及《保護工業產權巴黎
公約》(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根據以色列
專利局 (Israel Patent Office) 2012 年的報告， 2011年以色列提交的國際
專利申請數目居於全球第 17位。在 2000至 2010年期間，該國專利申請
數目相對於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居全球第 20位，而專利申請數目相
對於其人口的比例在 2011年則居全球第 26位。以色列的學術機構透
過其技術轉移公司提交的國際專利申請數目亦居於領先地位。  
 
4.2 在以色列，知識產權受成文法和普通法制度保護。《專利法》

(Patents Law)規管專利，《商標條例》(Trade Marks Ordinance)規管商標，
而外觀設計則受《專利及外觀設計條例》(Patents and Designs Ordinance)
中的外觀設計條文保護 10。保護知識產權的普通法包括《商業侵權

行為法》(Commercial Torts Law) 及《消費者保護法》(Consumer Protection 
Law)。以色列專利局隸屬司法部 (Ministry of Justice)，負責根據相關
法律，為產業的知識產權進行註冊，範圍涵蓋專利、外觀設計、商標

及產品出產地標示。  
 
 
專利  
 
4.3 專利是頒授予發明者或擁有人的專有權，使其享有獨有

權利，防止其他人利用有關發明。《專利法》第3條界定可享專利發明
的定義，訂明 "在任何技術領域，一項發明，無論是一項產品或一個
工序，若是新開發而有用，可用於工業，並包含創造性的，便屬可享
專利發明 "。  

                                            
9 國際知識產權組織是聯合國轄下組織，有 186個成員國，是就知識產權服務、政策、
合作與訊息方面的全球論壇，其使命是帶領國際知識產權制度有效均衡地發展，使能

促進創新和創造。  
10  在《專利法》實施後，《專利及外觀設計條例》內有關的專利條文已告失效。其他

知 識產 權 法 律 包 括《 2007年 版 權 法 令》 (Copyright Act 2007)、 處 理 表演 者 權 利的
《表演者及廣播者權利法》(Performers' and Broadcasters' Rights Law)，有關產品地理位置表
述的《原產地名稱 (保護 )法》 (Appellations of Origin (Protection) Law)，以及處理植物品種
的《植物育種者權利法》 (Plant Breeders Right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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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以色列專利局根據相關指引審查申請專利的發明。發明必須

嶄新並具有創造性，方可獲授予專利。此外，可享專利發明的工序

或系統須包含具體的技術特色或技術成果。關於純科學理論、數學

公式及商業方法的發明，均不符合獲頒授專利的資格，除非它們與

具體的技術層面聯結一起 11。  
 
4.5 在提出專利申請後，以色列專利局會在 18個月後公布有關
申請的資料，在隨後 3個月內，任何人均可以書面方式，對授予專利
提出反對，供以色列專利局作考慮。此外，如在專利申請公布至申請

獲批准期間，有人侵犯專利，專利申請人有權索取專利權費。以色列

專利局約有 100名審查員，負責審查專利申請。在 2012年，該局向大約
3 380宗申請批出專利。  
 
4.6 自 2012年起，以色列專利局獲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指派為檢索
及初步審查的國際機關 (International Searching and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Authority)，負責在《專利合作條約》的框架下，對國際專利申請進行
先有技術檢索及就是否符合專利的基本要素進行分析 12。在 2012年
前，以色列國民提交的國際專利申請是交由美國和歐洲的有關當局

進行審查。  
 
 
註冊有效期  
 
4.7 專利是以申請日起計有效期為 20年。由於藥用物品須獲
衞生部 (Ministry of Health)審批後方可在市場銷售，其專利可延長最多
5年，以補償審批上的延誤。  

                                            
11 根據《專利法》，下述項目不符合專利資格： (a)對人體施行治療的方法，及 (b)新的
動植物品種 (非自然衍生的微生物除外 )。  

12 根據《專利合作條約》，申請人可透過提交一份國際專利申請，同時向 148個國家尋求
專利保護。然而，這項申請並不會自動地獲得國際性的專利保障，專利的授予依然

受國家或區域的有關當局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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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強制性特許  
 
4.8 在《專利法》下，當專利持有人未能以合理的條款滿足國內

對專利產品的需求，或對有關准予的生產或使用附加不公平的條件

且不顧及公眾利益時，以色列專利局可就有關濫用專有權的情況發

出強制性特許 13。不過，以色列專利局只會在專利授予  3 年後或專利
申請提交  4 年後 (以較遲者為准 )，才會考慮批予強制性特許，而有
關的強制性特許是非專屬和附帶條件的。  
 
4.9 根據《專利法》，如當局信納發出強制性特許仍不足以杜絕

專利持有人濫用專有權，有關的專利可被撤銷。  
 
 
侵權行為及罰則  
 
4.10 專利持有人或持有專屬特許人士 (即獲准銷售該產品的
特許持有人 )可就有關發明被非法使用提出法律訴訟。《專利法》訂明
的補救方法包括禁令及金錢賠償。法院在裁定賠償金額時，會考慮

(a)侵權造成的直接損害； (b)侵權程度； (c)侵權者所獲利益；及
(d)假若侵權者獲授予權利使用該項專利，理應支付的合理專利費。 
 
4.11 為平衡一般產業與創新產業的利益，《專利法》訂定某些不

構成非法使用發明的情況，例如使用專利只為私人或非商業目的，

或其使用只為實驗性，旨在改進該項專利發明或開發另一項發明。  

                                            
13 申請人無須取得專利持有人的同意才可申請強制性特許，但須向以色列專利局支付
訂明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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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  
 
4.12 商標是製造商或服務提供者以字母、文字、圖像、符號，或

以上各項的組合構成標誌，以識別其貨品及服務。把商標在以色列

註冊能賦予商標擁有人獨有權利，防止其他人在國內就類似的貨品

及服務使用相似的商標。在《商標條例》下，可供註冊的商標類別

有服務商標 14、認證商標 15 及集體商標 16。  
 
4.13 商標的註冊必須就特定貨品或貨品類別而作出申請。以色列

專利局接獲申請後，審查員會進行檢索，以確定是否有就相同貨品

或貨品說明的相同商標已註冊，或與已註冊的商標極為相似以致可

造成欺騙。在 2012年，約有 5 000個商標獲得註冊。自從以色列於
2010年加入稱為《馬德里議定書》 (Madrid Protocol)的國際商標制度
後，以色列國內的申請人只需向以色列專利局提交單一申請，便可

尋求超過 90個國家的國際性保護 17。  
 
 
註冊有效期  
 
4.14 以色列的商標註冊自申請當日起計有效期為 10年，此後
每14年續期一次。  
 
 
侵權行為及罰則  
 
4.15 倘若商標權利受侵犯，商標擁有人可提出法律訴訟，並有權

獲得濟助，包括禁令、金錢賠償，以及法院可給予的其他濟助。除

民事法律責任外，與商標有關的違規行為，例如就貨品使用虛假商

標等，亦可能在《商品標誌條例》(Merchandise Marks Ordinance)下引起
刑事訴訟。  

                                            
14 服務商標是與所提供服務有關的商標。  
15 認證商標是用以標示符合某些標準或規格的貨品及／或服務的一種商標。  
16 集體商標是由組織擁有的一種商標或服務商標，組織成員使用集體商標標示其貨品
及服務，透過商標與非成員的貨品及服務作出識別。  

17 雖然申請人可提交單一國際申請，但有關註冊仍須經各個國家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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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設計  
 
4.16 外觀設計是應用於物品或工業產品的形狀、構形、式樣或

裝飾的特色。在《專利及外觀設計條例》下，外觀設計的註冊賦予

設計擁有人使用該設計的獨有權利，使產權獲得保護。符合註冊資格

的外觀設計，必須新穎及原創，且從未在以色列國內發表。  
 
4.17 以 色 列 專 利 局 負 責 審 查 外 觀 設 計 的 註 冊 申 請 。 根 據

《外觀設計規則》 (Design Rules)，審查工作必須在提出申請當日
起計 12個月內完成，如申請人需補交資料，可提出要求延長 3個月。
以色列專利局如無發現類似或相同的設計，有關申請可獲註冊。獲

註冊的設計擁有人將獲發註冊證書，其可享有獨有權利，限制其他

人在以色列國內出售帶有註冊設計的產品。在 2012年，以色列專利
局接獲 18宗外觀設計的註冊申請，當中 12宗申請獲得註冊。  
 
 
註冊有效期  
 
4.18 註冊外觀設計的有效年期以註冊當日起計  5 年，之後可有
兩次續期，每次續期的有效年期為  5 年。合共來說，外觀設計的註冊
有效期共 15年。  
 
 
侵權行為及罰則  
 
4.19 《專利及外觀設計條例》第 37條訂定有關非法使用外觀設計
的條文。倘若使用外觀設計的權利被侵犯，擁有人可提出法律訴訟，

要求法院發出禁令及裁定金錢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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